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燕莎鞋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基础形式
	桩 基 
	抗震等级
	三 级
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场地类别
	Ⅲ 类

	一.强制性条文: 

（无）
二.安全性问题: 

（无）
三.强制性标准  

1. 结构说明二.3.5条中：只注有楼梯间的填充墙采用了钢丝网砂浆面层加强，漏注人流通道，需补充，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13.3.4-5条规定。
2. 计算书：
  1）屋面5/B、7/B轴抬梁、柱未提供定义信息，并未构造加强。抬柱次梁应未按连续梁设计，且次梁截面尺寸偏小，梁在柱底处应加腋。
四.设计深度
1. 桩基施工说明须注明“预制空心管桩连接时应有措施（加与管桩端板相匹配的定位栓）保证上、下管桩内钢筋对齐，并严格按图集苏G03-2012-44页接桩图分三次堆焊，桩接头焊好后应自然冷却到规定时间方可沉桩，严禁用水冷却或焊完不冷却即沉桩施工”。

	设计人
	王 平
	安全隐患
	0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0

	专业负责人
	眭 亮
	强制性标准
	2
	
	结构设计 
	0

	审核人
	许国庆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0

	注册师
	眭 亮
	执业证章号
	3201279-S003
	
	
	


